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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弱化 

—评价去年 9 月 1 日实施的新个人所得税— 

 

岳希明、徐静、刘谦 1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内容摘要：本文考察去年 9 月 1 日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根据目前我国

分项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征管模式，本文第一次推导出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指数按收入构成

的分解方法。根据该分解方法的主要分析结果可概括为两点：其一，平均有效税率的高低是

个税收入分配效应大小的主要决定因素，累进性则是次要的。由于有效税率的降低，本次税

收改革弱化了本来就十分微弱的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其二，我国个人所得税整体累

进性指数随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的提高呈倒 U 型。十分巧合的是，本次改革确定的 3 500

元免征额正好处于倒 U 字型的最大值，超过 3 500 元的费用扣除反而会削弱我国个税的累进

性。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再分配 工资薪金所得税 免征额 税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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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 implemented in China on September 1, 2011.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amendment is as follows: The first is to raise the pre-tax salary deduction 

standard from RMB2000/month to 3500/month; the second is to adjust the tax rate structure of 

salary, reducing from the former 9-grade extra progressive tax rate to 7 grades and adjusting the 

rate and the ranges of income; This paper researched the income redistribution effect after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 We first decomposed the redistribution effect index of personal 

income tax by the composition of income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personal income tax collection 

mode of sub-levied in China. The main analysis results can be summarized in two points: First, the 

level of the average effective tax rate is the main determinant of the income redistribution effects 

and progressive is secondary. Due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effective tax rate, the tax reform has 

weakened the redistribution effects of personal income tax which already very weak in the former 

tax system. Second, the overall progressivity index of personal income tax was inverted U-shaped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deduction in salary income. Coincidentally, the deduction determined by 

this reform (RMB3500/month) happens to be at the maximum of the inverted U-shaped，so the 

higher deduction would weaken the progr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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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08 年 3 月 1 日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由每月 1 600 元提高到 2 000 元以来，由于居民

收入的持续增长和物价水平的上涨，居民个人所得税负担有所增加，通过提高费用扣除减轻

个人所得税负担的呼声越来越高。去年 3 月国务院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

审议。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次审议，修改案于 7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通过，并于同年 9 月 1 日付诸实施。本次个税改革，工资薪金所得的免征额由每月 2 000

元提高到 3 500 元，同类所得的 9 级超额累进税率减少到 7 级，级距和税率均作了相应的调

整。个税改革在减轻中低收入者个税负担的同时，增加了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因此受到了公

众的普遍欢迎。不仅如此，此次个税修正案草案审议过程中，广泛地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

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23.7 万多条网民意见，以及其中 83%对 3 000 元起征点不满（因

此要求进一步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做出反应，在修改案草案二审的最后一刻将原定的 3 000

元再次提高到 3 500 元。2

尽管公众的评价是肯定的，但是此次个税改革留下了许多问题，其社会和经济影响也是

不确定、不明朗的，正确地、全面地评价此次个税改革有待于更多的研究。根据相关政府部

门的解释，此次个税改革的必要性和目的在于“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降低中低

收入者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

政府决策过程中显著地反映民意，是此次个税改革取得公众欢迎

的第二个原因。 

3但是恰恰在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果上，此次

个税改革留下许多疑问和不确定性。第一，从我国整体税制来看，本次个税改革可能加剧现

行整体税制的不公平性，因此非但不能加强税收的收入分配正向调节作用，相反可能加剧了

其逆向调节作用。出现这种可能的原因在于：众所周知，我国目前税制以间接税为主，间接

税具有很强的累退性，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抵抗和削弱间接税累退性的是个人所得税，此次

个税改革不但降低平均有效税率，同时可能减弱个税的累进性，4

                                                        
2 相关资料参见

个税遏制间接税累退性的

力量会因此减弱，因此整个税制的累退性和不公平性会由此增强。第二，即使仅就个税征税

对象的城镇人口来考察，此次税改更大可能弱化了其收入再分配功能，而不是加强了其收入

的调节作用。应当说，仅以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来讲，此次税改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30/c_121607624.htm。 
3 参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就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答记者问。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4/20/c_121328450.htm） 
4 从本次个税改革受益的人群为月工资收入在 2 000 元到 38 600 元的城镇职工（刘怡，2011）。尽管税改的

初衷是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税收负担，但是实际上受益的一部分人为高收入人口。从包括城镇和农村在内

的全国来看，由于有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存在，此次税改受益者的全部为高收入人群，由此以全国住户为对

象计算的个税累进性指数会降低。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30/c_121607624.htm�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4/20/c_1213284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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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尽管对中低收入者的界定会因人而异）。但是从个税征税对象的全

部城镇人口来看，此次个税改革可能会弱化其收入再分配功能。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取决

于平均有效税率和累进性两个因素，5本次税改减轻了城镇职工的个税负担，因此降低了整

体平均有效税率，这一点是无疑的。本次税改对个税整体累进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原因

下面马上解释。如果个税整体累进性减弱了，或者即使增强了，但其程度不足以抵消平均有

效税率下降影响的话，那么个税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会因本次的税改而弱化。第三，仍然把考

察对象局限于个税征收对象的城镇居民，本次税改虽然通过提高工资薪金费用扣除，降低级

次较低收入的税率以及提高级次较高收入税率等手段，在降低低收入者税负的同时，加大了

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但是就个税整体来讲，其累进性是否得到加强仍然是个未知数，本次

税改对公正性（以累进性衡量）的影响也就不得而知了。提高工资薪金所得的免征额为何不

能够增强个税整体的累进性呢？在综合所得课征模式下，提高综合所得的费用扣除，必然使

税负更加集中于高收入人群上，从而增强税负的累进性。但是在分项课征的条件下，这种必

然性不复存在。分项征收情况下某项所得税负对个税整体累进性的贡献，取决于该项所得税

负的累进性及其在税负总额中的比重两个因素，某项所得税负的累进性越强，以及它在税负

总额的占比越大，该项所得税负对个税整体累进性的贡献也越大。6本次税改提高了工资薪

金所得费用扣除，虽然增强该项所得税负的累进性，但却降低了它在个税总额中的比重，因

此本次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提高对个税整体的累进性，或者说个税整体公正性的影响是不确

定的。以上仅仅介绍了本次个税改革所带来的三个主要问题，其他细小的问题还很多，在此

不再累述。正是由于这些问题和不确定性的存在，有许多学者从一开始就对本次税改提出质

疑。7

对于本次个税改革留下以上三个问题和不确定性，本文考察其中的第二和第三个。

 

8

                                                        
5 详见本文的以后部分。 

换

句话说，本文以个税课征对象的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考察此次个税改革对个税的公平性及

其居民收入再分配效应。根据我国目前分项课征的个税征收模式，本文第一次推导出税收的

收入再分配效应指数按收入构成的分解方法，并应用到分析本次个税改革，分析的主要结论

有两点：其一，平均有效税率的降低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源泉，累进性渠道是次要的。

由于有效税率的降低，本次税收改革弱化了（本来就十分微弱的）个税收入再分配效应；其

6 详见本文第四节。 
7 例如，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指出，仅仅调整起征点对实现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目的意义不大，甚

至会出现逆向调节。如果目前大幅提高起征点，受惠多的将是高收入者。参见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10610/14399972226.shtml。 
8 舍弃第一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考察第一个问题需要研究其他所有税负的归宿问题，这超出了一篇文章

所能讨论的内容。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10610/143999722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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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个税整体累进性指数随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的提高呈倒U型。非常巧合的是，本

次改革确定的 3 500 元免征额正处于倒U字型的最大值，超过 3 500 元的费用扣除反而会削

弱我国个税的累进性，破坏其公正性。 

从文献上讲，本文属于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和其他很多研究领域类似，以发达

国家为对象的实证研究比较多，9

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是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由此引发了许多的

相关研究。以往对个税的关注和研究多集中在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提高上（例如，岳树民

等，2011；贾康、梁季，2010 等），分项征收的我国个税征管模式也是学界探讨的主要对象

（例如，李志远，2004；高培勇，2009 等）。关于本文研究的个税收入再分配效应，以往研

究同样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贺焱，2003；何辉，2006；陈卫东，2004；杨志勇，2009；彭海

艳，2007 等），但是仔细阅读文献不难发现，以往实证研究并没有就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居民

收入再分配效应给出令人满意的分析结果。原因至少有两个。其一，大部分文献为评述性文

章，多为主观主张，较少客观分析，因此难以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结论。其二，部分文献进行

了实证分析（例如，李延辉、王碧珍，2009；古建芹、张丽微，2011；岳树民等，2011），

但是由于数据问题，其分析结果难以置信。这类文献通常使用城镇住户调查的加总数据，样

本通常为省，因此无法考察省内居民收入差距以及个税效应。更严重的是，这些文献把城镇

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视为税前收入和税后收入，把二者之差视为个人

所得税，由此考察个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按照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的定义，城镇居民全部

年收入减去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支出以及记账补贴三项之后等于可支配收入。本文使用的

2007 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显示，人均个人所得税额为 111.7 元，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 975.0

元，记账补贴为 47.0 元。其中社会保障支出中金额最大的为缴纳的住房公积金，人均 424.1

元。由此可见，城镇住户调查中全部年收入与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异，个人所得税占比很低

（9.9%），其主要部分为社会保障支出（86.0%），而社会保障支出中一部分支出（如住房公

积金）本质上不是税负，而是居民的收入。因此，把全部年收入与可支配收入之差视为个人

对发展中国家研究较少。对发达国家个税的收入再分配效

应研究，最典型的是Wagstaff等(1999)，该研究对 12 个OECD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

效应进行了系统性的测量和考察，测量结果在各国之间的可比性是该研究最显著的特点之

一。对于发展中国家研究有Bird和Zolt (2005a, 2005b)，他们的研究强调了个人所得税在发展

中国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的有限性。由于缺少相应的数据（尤其是各国个税累进性的信息），

他们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税收制度的特征。 

                                                        
9 此处仅仅给出相关实证研究的综述，关于方法论的介绍，参见本文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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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的做法是根本无法衡量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实际上，这些文献就部分年

份甚至得出了个人所得税扩大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结论，这一点显然是不可信的。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是：下一节在现有相关指数和分解方法的基础之上，推导出税收的

收入再分配效应指数按收入构成的分解方法。应用该方法，接下去的两节考察去年 9 月个税

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其中第三节的分析重点在于税改的收入分配效应，第四节的焦点是

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提高对个税整体累进性的影响。最后的第五节给出本文的主要结论。 

 

二、分析方法和数据来源 

 

测量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时最常用指标是 Musgrave 和 Thin (1949)提出的 MT 指数

——税前基尼系数和税后基尼系数的差值。用公式表示如下： 

YX GGMT −=                  (1) 

其中MT 为 Musgrave 和 Thin 指数。G 为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X 和Y 分别表示

税前和税后收入。本文使用大写字母G 及其下标字母表示基尼系数，其中的下标字母为目

标变量，即该变量的基尼系数。例如， XG 和 YG 分别表示税前收入和税后收入的基尼系数。

(1)式的含义是，如果税收具有均等效应，税后基尼系数会低于税前的基尼系数，MT 指数

会是一个正值。相反，如果税收具有不均等效应， MT 指数将是一个负值。MT 指数的符

号和大小至今一直是衡量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最重要指标。 

税收累进性（或累退性）是研究税收的收入分配效应时最重要概念之一，它决定着税收

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方向和程度。如果某一税种的税率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上升（下降）的话，

那么它被称为累进（累退）税，而税率随收入变化保持不变的税种被称为比例税。关于衡量

税收累进性或者累退性的尺度，最常见的是由 Kakwani (1977)提出的 P 指数，P 指数等于税

收集中率减去税前收入的基尼系数，用公式表示为： 

XT GCP −=                           (2) 

其中 P 表示 P 指数的值；C 表示集中率(Concentration ratio)，T 表示税收。在表示集中

率时，本文遵从这样的习惯，即C 为集中率，C 的下标字母表示目标变量，即表示该变量

的集中率。C 的上标字母表示排序变量，但当排序变量为税前收入( X )时，上标字母予以

省略，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本文的排序变量为税前收入。当排序变量不是税前收入(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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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则用上标字母明确标出。例如，按税后收入(Y )排序的税收集中率则表示为 Y
TC 。 

简单地说，税收集中率是相对收入而言，税收负担在个人之间分布的衡量指标。具体地

税，当税收集中率与税前收入基尼系数相等时（也就是 P 指数为 0 时），税收负担与收入在

个人之间的分布是完全相同的，即每个人在税收收入总额中的比重等于他在收入总额中的比

重，此时的税收为比例税。如果税收集中率大于税前收入基尼系数（也就是 P 指数是正值），

税收负担的分布则偏重于高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高于其在收入总额的

比重，或者说高收入人群的税率高于低收入人群，这样的税种为累进性税收，此时 P 指数

的值越大，税收的累进程度也越强。同理可以定义累退性税收。 

MT指数曾经被用作税收的累进性和累退性的衡量指标，但从Kakwani (1977)可知，衡量

税收再分配效应的MT指数与衡量税收累进性的P指数虽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二者从根本上

是不同的，MT指数是衡量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指标，而P指数则是衡量税收是否累进，

以及累进程度的指数。Kakwani (1984)通过MT指数的分解，第一次建立了税收再分配效应的

MT指数和税收累进性的P指数之间的联系，用公式表示如下：10

P
t

tGCMT YY −
+−=

1
)(

 

                  (3) 

其中 YC 代表按税前收入排序的税后收入集中率。 t 是平均有效税率。等式（3）的右边

两部分分别衡量了税收影响收入分配的两种类型的公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税收横向公

平的原则要求同样的人要受到同等对待。同样的人是指纳税能力相同的人，而纳税能力一般

是用收入水平来表示的。换句话说，横向公平的原则要求相同收入的人承担的税负也应当相

等。从以往文献看，横向公平的实证研究较理论研究更复杂，更缺少共识。税收的横向公平

原则是否得以实现？横向公平原则如果被违背的话，即出现横向不公平。横向不公平究竟有

多大？应当如何测量？税收的横向（不）公平与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之间的关系如何？这

是以往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以往文献通常利用个人按税前收入排序和按税后收入排序之间

的变化来衡量横向不公平是否存在以及程度如何。根据 Feldstein (1976)的建议，Rosen (1978)

通过计算税前个人效用排序与税后个人效用排序的相关系数估计了美国联邦所得税(federal 

income tax)和工薪税(payroll tax)从横向公平原则的偏离程度，也就是横向不公平。Rosen 分

析的一个缺点是没有把横向不公平的衡量指标与税收的收入再分配程度（如 MT 指数）联系

起来，因此无法考察税收的横向不公平对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影响。Atkinson (1980)使

                                                        
10 Kakwani (1977)假定税收不改变个人收入排序（即个人税前与税后收入排序相同），MT 指数仅仅等于(3)
式右边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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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税后收入的集中率和基尼系数考察了个人排序变化后税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是并没

有提出一个横向不公平的测量指标。Plotnick (1981)使用了与前面的（3）式右边第一项类似

的指数来衡量横向不公平，但是仍然没有建立横向不公平指标与税收的收入分配效应尺度之

间的联系。Kakwani (1984)提出了 MT 指数分解公式（见(3)式），第一次建立了税收的横向

不公平程度及其收入再分配效应之间的联系。 

上述(3)右边第 1 项即是税收的横向不公平的测量指标，它等于税后收入（按税前收入排

序计算的）集中率（ YC ）以及税后收入（按其自身排序计算的）基尼系数（ YG ）之差。

很显然，每个人按税前和税收收入的排序都相同的话， YC 等于 YG ，也就是横向不公平指

标的测度值为 0。由 Kakwani (1980)、Atkinson (1980)和 Plotnick (1981)的证明可知，与税前

收入排序相比，个人的按税后收入排序如果发生变化的话，税后收入集中率一定小于税后收

入基尼系数，也就是 YY GC < ，或者说 0<− YY GC 。也就是说，作为横向不公平衡量指

标的 YY GC − ，其最大值为 0，而且只有在横向公平原则得以实现时取最大值，否则取负值。

从(3)不难看出，在该式右边第 2 项（税收纵向公平的衡量指标。参见下文）给定的条件下，

如果税收破坏横向公平原则， YY GC − 则为负，MT 的值也会变小，而 MT 的值变小，则意

味着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减弱。 

(3)式右边第 2 项是税收通过发挥纵向公平原则对居民收入不平等发挥作用的衡量指标，

它由税收累进性（或累退性）指标和税率两项组成。该项至少包含以下两个重要含义，第一，

税收的累进性（或累退性）决定着税收通过纵向公平原则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作用方向。税

率一项的值一定大于或等于零，而累进性指标可取任意值。也就是说，税收通过纵向公平原

则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方向完全取决于税收是累进的还是累退的，也就是P指数的取值。如果

税收是累进的，也就是P指数取正数，意味着税收满足纵向公平原则，其对收入不平等的作

用是积极的，会降低居民收入差距。相反，如果税收是累退的（收入越低，税率越高），也

就是P指数取负值，这意味税收违背了纵向公平原则（产生了纵向不公平），因此其对收入

不平等的作用是负面，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如果P指数等于 0，税收为比例税，这意味

着税收通过纵向公平原则对收入分配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现实中，(3)式右面第 1 项横向（不）

公平指标的取值十分接近 0，11

                                                        
11 参见本文下一节对我国的实证结果。 

因此P指数的符号直接决定税收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作用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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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式右面第 2 项所拥有的第二个重要含义是，在税收的横向（不）公平一定的条件下，

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大小不仅取决于税收的累进性程度，同时受税率高低的影响，在发挥

税收收入再分配效应上，二者缺一不可。税收累进性的强弱和税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是独

立的。具体地说，在保持平均税率不变的条件下，可以改变税收的累进性。同样，在保持税

收累进性不变的同时，可以提高或降低平均税率。举例说，在保持税收收入不变的条件下，

降低低收入人群税负的同时增加高收入人群的税负可以增强税收的累进性。同样，所有纳税

人的纳税额增加一倍，税收的累进性虽然保持不变，但是平均税率也随之增加一倍。由于平

均税率高低和税收累进性强弱同时影响收入再分配效应，为了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

入分配不平等的调节作用，单靠加强税收累进性是不够的。在平均税率较低的情况下，依靠

增强税收的累进性来加强税收对居民收入调节效应是有局限性的。我国去年 9 月 1 日开始实

施的新税制已经遭遇了这一局限性。12

如果用

 

H 表示横向公平效应，V 表示纵向公平效应，那么(3)式可以简化如下： 

VHMT +=          (3’) 

以往文献对MT指数进行了进一步的分解，分解的对象为税收累进性指标，即P指数。13

( ) ( )XXXT GCCCP
TT
−+−=

 

(2)式右面分别加减应税收入的集中率，P指数可以分解为反映税率结构和扣除额的两部分，

用式子表示如下： 

        (4) 

根据我们表示集中率的习惯做法可知，
TXC 是应税所得按税前收入排序的集中率。等式

右边第一项
TXT CC − 衡量的是税率结构对税收累进性的贡献，以下称之为税率效应。因为

税收等于应税所得乘以税率，如果 TC 正好等于
TXC ，说明每一个人在总税收中所占的份额

等于这个人在总应税所得中所占的份额，这意味着该税种的税率结构是比例的（暂不考虑扣

除额）。如果 TC 大于
TXC ，说明对高收入者来说税收份额高于应税所得份额，对低收入者

来说税收份额低于应税所得份额，因此该税种的税率结构是累进的。反之，税率结构是累退

的。等式右边第二项 XX GC
T
− 衡量的是扣除额对税收累进性的贡献，我们称之为扣除效应。

因为应税所得等于税前收入减去扣除额，如果
TXC 等于 XG ，说明每一个人在总应税所得中

所占的份额等于这个人在总税前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这意味着每个人的扣除额占其税前收入

                                                        
12 相关讨论见本文下一节。 
13 参见 Loizides（1988）和 Pfähler (1990)。 



 10 / 35 
 

的比例是一样的。如果
TXC 大于 XG ，说明对高收入者来说应税所得份额高于税前收入份额，

对低收入者来说应税所得份额低于税前收入份额，低收入者所享受的扣除额占税前收入的比

例要大于高收入者，意味着扣除额加大了税收的累进性。 

如果 rP 表示税率效应，用 dP 表示扣除效应，那么 P 指数分解式(4)可以简化为： 

dr PPP +=         (4’) 

由于 P 指数分解和简化（(4)式和(4’)式），MT 指数（(3’)式）可相应地分解和简化如下： 

)( dr VVHMT ++=          (5) 

式中的 rV 表示税率结构对 MT 指数的贡献，而 dV 则为扣除的贡献。这两个贡献用公式表示

如下： 

dXXd

rXTr

P
t

tGC
t

tV

P
t

tCC
t

tV

T

T

−
≡−

−
=

−
≡−

−
=

1
)(

1

1
)(

1   (5’) 

由此可见，MT 指数可以分解为三项：税收的横向公平效应、税率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和扣

除额的收入分配效应。 

 以上关于MT指数的分解，能够衡量整体税收收入的收入分配效应，但无法考察分项征

收体制下某项所得课税的收入分配效应。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项征收模式，不同来源的所

得，税率结构和扣除标准各不相同。由于从业人员中工资薪金收入者的比重较高，以及工资

薪金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较大关系，14工资薪金所得的课税办法备受关注，迄今为

止人们对个人所得税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工资薪金所得扣除额大小上，而对工资薪金所得扣除

额的关注主要表现在普遍要求提高扣除额上。15为了回应公众对个税改革的要求，此次个税

改革把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从每月 2 000 元提高到 3 500 元的同时，将税率级次由 9 级

降至 7 级。16

                                                        
14 根据我们的样本计算，二者分别为 53%和 66%。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评价新个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具体要回答的问题有：工

资薪金所得扣除额的提高对个税收入分配效应有何影响？级次的减少以及相应的税率变化

是否能够加强个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把工资薪金收入从其他收入

中分离出来，进行独立的考察。从方法论上看，对工资薪金所得的独立考察，可以在对总收

15 从研究人员和税收专业人士角度来看，旧税制对工资薪金所得实施 9 级超额累进税率，存在级次过多的

弊端，因此减少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级次的呼声也很高。 
16 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费用扣除、以及税率的级距和级次也相应地作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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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进行分类，使工资薪金所得为独立的一项，在此基础之上对MT 指数以及其他上述相应

指数的分解和计算来实现。17

MT

那么，在总收入进行分类之后（应税收入和纳税额也相应地进

行分类），上述 指数是否可以进行分解呢？（或者说，(5)式是否还可以分解？）如果可

以的话，分解之后的各项是否具有明显的经济学含义呢？下面我们将尝试这一点。在满足我

们需求的前提下使分解尽可能简单化是我们在分解时遵循的原则。为此，我们把个人总收入

仅仅划分为两项：工资薪金所得和除工资薪金之外的其他所得（以下也称为非工资薪金所

得）。由此每个人的税前总收入等于工资薪金所得和其他所得之和。在符号表示上，我们用

1 来表示工资薪金所得，2 表示其他所得，因此有： 

21 XXX +=  (6) 

式中的 1X 和 2X 分别表示工资薪金所得和其他所得。税前总收入的分类产生税后收入（Y ）、

应税所得额（ TX ）、18 T以及纳税额（ ）的相应分类，用公式表示是： 

2121 ;;
21

TTTXXXYYY TTT +=+=+=       (7) 

在上述收入分类的基础之上，我们尝试(5)式的重新分解。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以下分解，我

们首先给出两个恒等式。第一个恒等式是基尼系数按收入构成分解公式。基尼系数按收入构

成分解是收入分配研究常见的分析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测量分项收入对以总收入衡量的收入

总体不平等的相对贡献。以上述税前总收入由工资薪金所得和其他所得构成为例，基尼系数

的分解公式如下： 

2211 XXXXX CwCwG +=   (8) 

式中
1Xw 和

2Xw 分别表示工资薪金所得和其他所得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该公式显示，当总收

入由分项收入构成时，总收入的基尼系数等于分项收入集中率的加权平均数，权数为各分项

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不仅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可以分解，当某一变量等于其分项加总时，

该变量的集中率也可以分解。仍然使用我们上面的例子，当个人的税前总收入由工资薪金所

得和其他所得两项组成时，个人的纳税额也相应由工资薪金所得纳税额和其他所得纳税额构

成，此时按税前收入排序计算的总纳税额的集中率，可以分解为按同样收入指标排序计算的

                                                        
17 以综合课征模式为前提，Loizides (1988)和 Pfähler (1990)首先把 P 指数分解为税率结构效应和扣除效应，

然后进一步按不同类型扣除进行分解，借此考察各类扣除对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影响； 
18 应纳税所得额等于应税所得（或应税收入）总额减去税法中规定的费用扣除之后的余额。这里的应税所

得指的是按税法规定必须缴纳税负的所得或收入。例如，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居民的工资薪金所

得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工资薪金所得为应税所得。而工资薪金的应纳税所得额则等于工资薪金所得

总额减去税法规定的工资薪金费用扣除之后的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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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纳税额集中率的加权平均数，用公式表示如下： 

2211 TTTTT CwCwC +=   (9) 

从本文符号使用的惯例，该式中各个符号的含义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在理解两个恒等式含义

之后，我们开始对(5)式的MT 指数分解在税前收入分项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分解。如下所述，

进一步分解的结果具有明确的经济学含义。根据上述两个恒等式，(5)式中的横向公平效果 H

不难分解成： 

( ) ( )Y
YY

Y
YYYYYY

YY

CwCwCwCw
GCH

22112211
+−+=

−=
  (10) 

通过简单的移项整理，(10)式可以变形为： 

( ) ( )Y
YYY

Y
YYY CCwCCwH

222111
−+−=     (10’) 

该式把整体税制（或税收总额）的横向公平效应分解为工资薪金税负以及其他收入税负的贡

献，式子右边两项分别对应这两个贡献。在解释该式含义时首先要注意的是式子右边两项的

符号。由上面关于横行公平效应的讨论可知， H 最大值为 0，而且只有在税收不改变个人

按税前收入和税后收入排序时取最大值，否则取负值。但是从(10’)式可知，当把整体税收的

横向公平效应按税收收入构成分解后，式子右边贡献项则不受此限制，可取任何值，从对税

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MT 指数）的贡献大小来说，它的取值越大越好，贡献项取值越大，

意味着相应（税种的）税负有助于促进横向公平。相反，贡献项取值越小，表明相应税负加

剧了整体税制的横向不公平。那么贡献项的取值大小又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下面以工资

薪金所得课税为例回答这个问题。工资薪金所得课税对税收整体横向公平效应的贡献大小，

取决税后收入中工资薪金所得的比重（
1Yw ），以及按税前收入和税后收入排序计算的工资

薪金税后所得集中率的相对大小（
Y
YY CC

11
− ）。

1Yw 的作用取决于
Y
YY CC

11
− 的符号，当

0
11
>− Y

YY CC 时，
1Yw 越大，表明工资薪金所得课税越能促进横向公平。相反则加剧横向不

公平，削弱个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显然， 0
11
=− Y

YY CC 时，
1Yw 的大小对 MT 指数没有任

何作用。 

下面解释
Y
YY CC

11
− 的含义。根据 Kakwani (1980)、 Atkinson (1980)、以及 Plotnick (1981)

的证明可知，对于某一变量，按该变量由小到大将样本排序得到的洛伦茨曲线离 45 度线最

远，由此得到的基尼系数最大。但是，当该变量按其他变量排序时，样本的顺序可能与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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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排序的结果有所不同，此时形成的该变量的集中率曲线（注意：此时已不是洛伦茨曲线）

与 45 度线之间的距离（和洛伦茨曲线相比）变近，该曲线与 45 度线之间的面积（再乘以 2）

也一定会小于该变量的基尼系数，不仅如此，排序变化越大，该变量的集中率曲线离 45 度

线越近，与 45 度线之间的面积（乘以 2）也越小。由此可见，工资薪金所得税后收入（ 1Y ）

按自身排序得到的洛伦茨曲线较按税前总收入（ X ）或者税收总收入（Y ）得到的集中度

曲线离 45 度线要远，相应的基尼系数（ XG ）较
1YC 或

Y
YC

1
为大。至于按

1YC 和
Y
YC

1
哪一个大，

则取决于 1Y 的排序与 X 排序更接近，还是与Y 排序更接近。如果是前者，则有
Y
YY CC

11
> 或

0
11
>− Y

YY CC ，否则为
Y
YY CC

11
< 或 0

11
<− Y

YY CC 。
1YC 和

Y
YC

1
的相对大小具有明确的经济学

含义。如果
Y
YY CC

11
> ，说明相对于按税后总收入排序而言，个人按工资薪金所得税后收入

排序更接近于个人按税前总收入的排序，因此工资薪金所得的课税办法更倾向于维持（或不

改变）个人按税前收入的排序，更有助于促进整体税制的横向公平。相反，如果
Y
YY CC

11
< ，

则意味着工资薪金所得课税倾向于改变个人按税前总收入排序，因此导致横向不公平，削弱

整体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以上为横向公平效应的分解，下面解释纵向公平效应的分解。由(3)可知，纵向公平效

应等于税率项与 P 指数的乘积，即 P
t

t
−1

。因为税率项仅为一个常数，因此我们首先对 P

指数进行分解，然后将分解式乘以税率项即得到纵向公平效应的分解结果。从(4)式可知，

作为税收累进（退）性的 P 指数取决于费用扣除和税率结构两个要素，或者由费用扣除贡

献和税率结构贡献两项组成。在总收入由工资薪金所得和其他所得构成的情况下，无论费用

扣除效应还是税率结构效应，都可以分解为工资薪金所得和其他所得两部分。以下首先介绍

费用扣除的分解，然后给出税率结构的分解。 

在总收入由工资薪金所得和其他所得组成时，费用扣除对 P 指数的贡献（ dP ）可以分

解如下： 

( ) ( )
22112211 XXXXXXXX

XXd

CwCwCwCw

GCP

TTTT

T

+−+≡

−=
    (11) 

该式通过整理变型为： 

( ) ( )
22221111 XXXXXXXXd CwCwCwCwP

TTTT
−+−≡      (11’) 

以下仍然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例，解释某项所得构成的费用扣除是如何影响整体税制累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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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1’)式中的
1111 XXXX CwCw

TT
− 为工资薪金所得扣除对税制整体累进性的贡献指标。该

项可为正数，可为负数，也可为 0。正数意味着工资薪金所得扣除增进了整体税制的累进性，

负 数 则 说 明 它 加 剧 了 整 体 税 制 的 累 退 性 。 0
1111
>− XXXX CwCw

TT
的 条 件 是

1111
//

TT XXXX CCww > 。根据变量的定义， TTX XXw
T

/11
= 和 XXwX /11

= ，由此

1111
//

TT XXXX CCww > 可以改写成： 

 
1

1/
1

1

TX

XTT

C
C

X
X

X
X

>   (12) 

式中的 11 / XX T 为费用扣除前后的工资薪金所得之比，它与该项所得扣除额成反比，费用扣

除越大，其值越小。同样， XXT / 为费用扣除之前和之后的总收入之比，每项所得的扣除

越大，该项取值越小。由此可见，(12)式左边一项取值大小与工资薪金所得扣除额的关系是，

在其他所得扣除额一定的条件下，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越大，(12)式左边一项取值越小，

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越能增加税制整体的累进性。反之则加剧税制整体的累退性。(12)式

右边分式的分子和分母分别是工资薪金应税所得和工资薪金所得按税前总收入排序计算的

集中率，由于工资薪金所得扣除为定额扣除（例如新税制下为每人每月 3500 元），因此费用

扣除之后应税所得额的集中率大于费用扣除之前工资薪金所得的集中率，即
11 TXX CC < 或

者 1/
11
<

TXX CC 。由此可见，只要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率小于总收入的扣除率，即

X
X

X
X TT >

1

1 或 1/
1

1 >
X
X

X
X TT ，19

提高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是否一定使

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将会有助于整体税制累进性的增

强。 

1111 XXXX CwCw
TT
− 的值变大，从而增强

税制整体的累进性呢？答案是不一定。原因是工资薪金所得扣除的提高使
1TXw 变小同时，

使
1TXC 变大，二者之积是否变大不一定。 

解释了费用扣除效应分解之后，下面解释税率结构效应的分解。 rP 的分解式如下： 

                                                        
19 用 D 表示总扣除额，扣除率等于扣除额与扣除之前所得的比率，即 XD / 。扣除额、以及扣除前后所

得的关系为 DXX T += 、或者 TXXD −= 。此关系时对分项所得均成立。如果工资薪金所得扣除

率大于总收入的扣除率，即 XDXD // 11 < ，则有 XXXX TT //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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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2112111 TTTT

T

XXXXTTTT

XTr

CwCwCwCw

CCP

+−+=

−=
  (13) 

该式可以整理变形为： 

( ) ( )
22221111 TTTT XXTTXXTTr CwCwCwCwP −+−=   (13’) 

以下仍然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例，来解释某项收入构成的税率结构是如何影响税收总体的

累进（退）性的。(13’)式右边第一项
1111 TT XXTT CwCw − 是衡量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对 P 指

数贡献的指标，该项可为正数、负数、或者 0。为正数时，表明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对税

制整体的累进性有贡献，且数值越大，贡献也越大。反之，负数表明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

对税制整体累退性的贡献，负数的绝对值越大，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税制整体的累退

性 也 越 严 重 。 0
1111
>−

TT XXTT CwCw 的 前 提 条 件 是
1111

// TXXT CCww
TT

> ， 因 为

TT
XT X

T
X
Tww

T
//

1

1
11
≡ ，所以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对税制整体累进性有贡献的前提条件可

以表示为： 

 
11

1 1/
T

X

TT C
C

X
T

X
T T>   (14) 

式中的
1

1

TX
T

为工资薪金所得纳税额与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的比率，在此称之为工资薪金

应纳税所得额税率。20

TX
T

为纳税总额与应纳税所得总额的比率，在此称为应纳税所得总额

税率。(14)式的含义是：某项所得构成（此处为工资薪金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税率，直接

影响该项所得构成对整体税制累进（退）性的贡献，税率越高，该项所得税负对整体税制累

进性贡献也越大，反之对整体税制累退性的贡献越大。 

具体到工资薪金所得的税率结构，目前我国实施超额累进税率，因此工资薪金所得税负

的集中率一定大于工资薪金应税所得的集中度，即 1/
11
<TX CC

T
。在这种条件下，只要工资

薪金所得税率大于整体个人所得税率，即 1/
1

1 >
TT X

T
X
T

，即可保证工资薪金所得的税率结

构对税制整体累进性产生积极作用，也就是会增强税制整体的累进性。换句话说，如果工资

                                                        
20 有效税率等于纳税额与应税所得总额的比率。关于应税所得和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区别，参见本文脚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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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金所得税率结构对税制整体累进性是负的，那一定是由于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税率相对

过低造成的。事实上，我国工资薪金税率结构对税制整体累进性的贡献一直是负的，只不过

与旧税制相比，新税制下的负作用更强而已。本文下一节的实证分析将验证这一点。 

 

综合以上根据收入构成对 MT 分解结果可知，在总收入由工资薪金所得和其他所得构成

时，衡量税收分配效应的 MT 指数可以分解为以下 6 项： 

( ) ( ) ( )212121 rrdd MTMTMTMTHHMT +++++=  (15) 

式中各项的定义及其含义如下： 

MT 贡献项  定义 含义 

1H  = )(
111

Y
YYY CCw −  工资薪金所得对横向公平的贡献 

2H  = )(
222

Y
YYY CCw −  其他所得对横向公平的贡献 

1dMT  = ( )
11111 XXXX CwCw

t
t

TT
−

−
 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的贡献 

2dMT  = ( )
22221 XXXX CwCw

t
t

TT
−

−
 其他所得费用扣除的贡献 

1rMT  = ( )
11111 TT XXTT CwCw

t
t

−
−

 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的贡献 

2rMT  = ( )
22221 TT XXTT CwCw

t
t

−
−

 其他所得税率结构的贡献 

 

本节最后一项内容是解释本文实证分析使用的数据资料。本文使用的数据为 2009 年城

镇住户调查数据，没有包括农村住户的原因是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课征仅仅局限于城镇从业

人员，而没有涵盖农村人口。本文样本住户是从 2009 年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样本中抽取的，

该样本总量大致为 66 000 户。具体抽取办法如下：住户编码为 0 到 9 之间的阿拉伯数字，

编码最后一位数在在 0 到 9 之间分配得较均匀，根据这一特征，我们首先抽取了户码最后一

位数（或尾数）为 0 和 5 的住户，然后保留尾数为 0 的所有住户，对于户码尾数为 5 的住户，

我们仅仅保留了户码倒数第二位数为奇数的住户。两组住户合并在一起为 9 918 户（38 815

人家庭成员），这既是本文使用的住户样本。该样本与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样本是否非

常接近，从而是否具有全国代表性？这是该样本最关键的问题。对此，我们就住户主要收入

指标的人均值、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对本文样本和国家统计局大样本进行了比

较，结果显示在表 1 中。简单地说，无论收入指标的人均值，还是以基尼系数衡量的人均可



 17 / 35 
 

支配收入的分布，本文样本与国家统计局样本十分接近，说明本文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 

 

三、对去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基本评价：个税收入再分配效应弱化了 

 

本节利用 2009 年城镇住户收入数据，根据上一节的公式对MT指数进行一系列分解，从

收入分配的角度评价去年 9 月 1 日实施的新个人所得税改革。进入分解结果解释之前，有必

要对纳税人个人所得税负的估计方法给予简单的交待。21计算个税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相关指

数，需要应纳税额的信息，根据 2009 年城镇住户调查中收入构成信息，以及个人所得税法

中各项所得的法定费用扣除和法定税率，本文推算了每个纳税人的应纳税额。住户调查中收

入分类与个人所得税法中的所得分类大致相同，这一点保证了纳税人应纳税额估计结果的基

本准确性和可信性。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我们进行了敏感性检验。22

表 2 给出了相应的指标。该表显示，2009 年城镇居民人均税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3395。

旧税制下人均税后收入基尼系数为 0.3265，新税制下为 0.3332。税前收入基尼系数与税后基

尼系数之差的 MT 指数，旧税制下为 0.0129，新税制下则为 0.0062，后者不足前者的一半。

MT 指数的下降，表明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削弱了我国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调节

效应。应当说，即使在旧税制下，个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就已经十分微弱了（因为与税前收

入基尼系数相比，税后基尼系数仅仅降低 1.29 个百分点），此次个税改革进一步弱化了本来

就十分微弱的个税收入再分配效应。 

以下讨论分解结果。 

表 2 同时给出了 MT 指数分解为横向公平效应和纵向公平效应的分解结果。从计算结果

可以看出，横向公平效应指标为负值，旧税制下为-0.000215，新税制下为-0.000067，表明

无论是旧税制还是新税制，个人所得税改变人们按税前收入的排序（或按税后收入排序与按

税前收入排序有差异），导致了横向不公平。但是，该指标的绝对值很小，而且与旧税制相

比，新税制下进一步缩小，十分接近 0。这表明，目前我国个税虽然破坏了横向不公平，但

程度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有关纵向公平效应计算结果显示，新税制下纵向公平效应与旧

税制相比大大降低，由 0.0132 降低至 0.0063，后者不足前者的一半。比较横向公平效应和

纵向公平效应可知，新税制下 MT 指数的下降主要是由纵向公平效应变小带来的。那么，纵

向公平效应为何变小了呢？如上一节的公式推导可知，MT 指数中的纵向公平效应等于税率

项与 P 指数的乘积，即 P
t

t
−1

，那么纵向公平效应的下降一定是由于平均有效税率与税收

                                                        
21 本文附录对纳税人应纳税额的估计方法给出了详细的解释。 
22 详见本文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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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进（退）性的变化所致。表 2 显示了新旧税制下的税率、税收集中度以及 P 指数，由此

可知，与旧税制相比，新税制的税收集中度变大，P 指数也随之上升，由旧税制的 0.7603

上升到新税制的 0.8371。P 指数的上升有助于增强纵向公平效应，进而增强税收的再分配效

应。与税收集中度和 P 指数上升相反，平均有效税率则下降了，而且下降得十分显著，由

旧税制的 3.03%下降到新税制的 1.26%，后者不足前者的一半。平均有效税率的下降削弱了

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新税制下税收累进性增强的效应，最终导致新税

制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弱化。 

以下报告按所得构成的MT指数分解结果。首先是横向公平效应，相关计算结果显示在

表 3 中。该表显示，工资薪金所得的横向公平效应或工资薪金所得课税对税制整体横向公平

的贡献由正值变为负值，相反，其他所得的贡献则由负值变为正值。从上一节的相关分解和

解释可知，如果工资薪金所得对税制整体横向公平效应为正数的话，23

接下去是纵向公平效应的分解结果。从上一节方法论部分可知，纵向公平效应对MT指

数的贡献取决平均有效税率和衡量税收累进性的P指数，即

说明工资薪金所得税

后收入按税前总收入排序计算的集中率大于按税后总收入排序计算的基尼系数（参见附表

1），而这种排序关系意味着，（相对于按税后总收入排序来讲）个人按工资薪金所得税后收

入排序更接近于个人按税前总收入的排序，因此工资薪金所得的课税办法更倾向于维持个人

按税前收入的排序，更有助于促进整体税制的横向公平。相反，工资薪金所得的横向公平贡

献项是负数，则意味着工资薪金所得课税倾向于改变个人按税前总收入排序，因此导致横向

不公平，削弱整体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表 3 关于工资薪金所得和其他所得横向公平效应

的符号变化，说明此次个税改革使工资薪金所得课税从横向公平的贡献力量变为横向不公平

的贡献因素，其他所得则相反。 

P
t

t
−1

，我们首先分解P指数，

然后通过对分解结果乘以常数 )1/( tt − 得到纵向公平效应。累进性指标的P指数可以分解税

率结构贡献和费用扣除的贡献，24

                                                        
23 这里的讨论也适应于其他所得。 

表 4 给出了相应分解结果。从该表可知，在旧税制下的P

指数为 0.4208，其中费用扣除的贡献为 0.3623，而税率结构的贡献是 0.0585，各自占比分别

为 86.1%和 13.9%。由此可见，我国个税整体累进性主要来源于费用扣除，税率结构的贡献

很小。新税制下，P指数上升至 0.4966，其中来自费用扣除和税率结构的贡献分别为 97.3%

和 2.7%。新税制下费用扣除对P指数贡献的增加主要源于工资薪金所得、以及个体工商户生

24 参见第二节的(4) 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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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费用扣除的提高。 

在总收入由工资薪金所得和其他所得构成时，无论是费用扣除的贡献还是税率结构的贡

献，都可以分解为工资薪金所得贡献和其他所得贡献两个部分，分解结果同样显示在表 4

中。在旧税制下，费用扣除对 P 指数的贡献为 0.3623，其中来自工资薪金所得的是 0.3270，

占比 90.3%，其他所得相应的数字分别为 0.0353 和 9.7%，工资薪金所得占比较大的原因在

于应税总收入中工资薪金的比重较高（参见附表 2）。新税制下，费用扣除对 P 指数的贡献

上升到0.4834，其中来自工资薪金所得和其他所得分别为0.3477和0.1357，占比分别为71.9%

和 28.1%。新税制下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在整个费用扣除效应中比重明显下降，其原因是

由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的提高，应纳税所得总额中工资薪金的比重显著降低（从 78.81%

下降到 66.64%。参见附表 2）。 

税率结构对P指数贡献的分解结果显示在表 4 的最后两行。分解结果显示，税率结构效

应中来自工资薪金所得的部分为负数，说明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安排非但没有增强整体税

制的累进性，反而削弱了税制的累退性。在工资薪金所得实施超额累进税率的条件上，工资

薪金所得的税率结构为何加剧了整体税制的累退性呢？其原因与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税

率相对过低有关。上一节方法论部分的(14)式告诉我们，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对P指数正

贡献（即加强整体税制的累进性）的前提条件是
11

1 1/
T

X

TT C
C

X
T

X
T T> 。简单地说，在工资薪

金应纳税所得额以及纳税额的集中率（
1TXC 和 1TC ）一定的条件下，与应纳税所得总额税

率（ TXT / ）相比，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税率（ 11 / TXT ）越高，工资薪金所得税率安排

越有助于加强税制整体的累进性，否则会加剧整体税制的累退性。如上一节方法论所述，因

为工资薪金所得实施超额累进税率，所以有 11 TX CC
T
< ，或者 1/ 11

<TX CC
T

。因此，只要

TT X
T

X
T

>
1

1 ，也就是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税率超过平均水平，工资薪金所得税率安排就

会有助于增强税制的累积性。但是实际上并不如此。旧税制下，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税率

为 10.6%，应纳税所得总额税率为 12.5%，前者低于后者，二者的比例 0.8424，小于

1/
1 TX CC

T
)9201.0(= 。25

                                                        
25 相关数据参见附表 3。 

这就是工资薪金所得税率安排没能增强税制整体累进性，反而加

剧累退性的原因。在新税制下，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对P指数的贡献保持负数不变，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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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值增大了。这是由于该项所得费用扣除的增加，降低了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税率所致。

新税制下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税率为 8.2%，应纳税所得总额税率为 11.2%，前者对后者

的比率为 0.7333，低于旧税制下的同一比率，也低于新税制下的 1/
1 TX CC

T
)9428.0(= 。由

于我们的收入构成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和其他所得两项，因此
TT X

T
X
T

<
1

1 实际上意味着

TT X
T

X
T

>
2

2 ，这也是其他所得税率结构对P指数贡献为正数的主要原因。26

将P指数分解为费用扣除贡献和税率结构贡献之后，再乘以常数

 

)1/( tt − ，既是相关要

素对纵向公平效应以及MT指数的贡献，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将相关分析予以省略。27

 

 

四、对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的进一步分析 

 

回顾个税改革的历程以及公众关注的焦点不难发现，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是个税中

最受关注之处。以个税改革历史为例，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是 1994 年实行分税制时由此

前《个人所得税法》、《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以及《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

合并修改而成。其后的个税改革主要集中在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的调整上。1994 年工资

薪金费用扣除为每月 800 元；2006 年 1 月 1 日提高到每月 1 600 元；2008 年 3 月 1 日再次

提高到每月 2 000 元；目前的每月 3 500 元是去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

的构成要素很多，其中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成为公众的主要关注对象，其原因可能与从业

人员中工资薪金收入者的比重较高，以及工资薪金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重较大有关

系。28

                                                        
26 同样，相关数据参见附表 3。 

可以预见，未来对个税的关注仍然会表现在提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的要求上。那

么，工资薪金所得费用的再度提高，将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效应会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呢？为此我们进行了模拟分析。我们假定新税制的所有构成要素保持不变，只是提高工资

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由此考察个人所得税整体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将会如何变化。为了描绘

个税收入分配效应随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提高的变化趋势，我们从每月 2 000 元费用扣除

27 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28 参见本文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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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开始，每增加 500 元进行一次MT指数的分解，直至每月 5 000 元为止。尽管分解结果十

分丰富，但是由于论文篇幅限制，下面仅仅报告分解结果中的主要部分。29

首先通过MT指数的变化考察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对个税整体再分配效应的影响。从

本节以上对新旧税制的比较可知，纵向公平效应对个税整体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起着决定性作

用，而横向（不）公平的影响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纵向公平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平均有效

税率和税制整体累进性两个因素，为此我们来观察工资薪金所得费扣除、有效税率、P指数

以及MT之间的关系。相关结果显示在图 1 中。图 1a显示，t/(1-t)随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的

提高直线下降，

 

30

从图 1b可知，以P指数衡量的个税整体累进性，随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的提高呈现倒

U型，

这一点不难理解。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的提高，会减少应纳税所得额，

从而减少应纳税额和降低有效税率，而总收入中工资薪金所得占比较高的事实使该效应更加

显著。 

31

有效税率与P指数的乘积为个人所得税的纵向公平效应，

 这意味着我国个税整体的累进性随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的提高先增后降，在每月

3 500 元达到最高点，这正是去年个税改革中确定的免征额。也就是说，费用扣除由 2 000

元提高到 3 500 元有利于我国个税整体累进性的增强，未来再度提高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

除，将会降低我国个税的累进性，在有效税率下降基础之上更加弱化个税的居民收入再分配

效应。 

32

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提高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整体累进性的影响，是本节要考察的第二

个问题。本节以上分析显示，P 指数的变化不是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提高影响 MT 指数的主

它与横向公平效应之和（即

MT指数）决定我国个税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大小。图 1c给出纵向公平效应与MT指数随工资

薪金所得免征额提高的趋势图。该图传递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MT指数与纵向公平效应

十分接近，说明个税的横向（不）公平效应十分小，可以忽略不计。第二，有效税率与MT

指数的趋势基本相同，说明在决定个税纵向公平效应的两个决定因素中，有效税率对MT指

数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累进性（即P指数）的作用是次要的。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那就是，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的再度提高必将通过平均有效税率的下降弱化我国个税的居

民收入再分配效应，而个税累进性的变化（无论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对此趋势不会产生实

质性影响。 

                                                        
29 本文附表 4 给出了所有的分解结果。 
30 t/(1-t)与 t 具有同样的趋势，而十分接近。 
31 倒 U 字形成的原因将在正文以后部分讨论。 
32 这里所说的有效税率严格地讲应当是 t/(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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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途径。尽管如此，P 指数不仅是评价任何税制公平性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更重要的是，如

图 1b 所示，P 指数并不随着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的提高而一直上升，而是先升后降，呈

倒 U 字型。为何如此？其原因如何？对此需要给予明确的解释。从上一节方法论部分可以

找到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变化对各税整体累进性的影响途径。首先，它通过改变应税所得

总额中工资薪金所得的比重（
1TXw ）以及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税所得额集中率（

1TXC ）对 P

指数产生影响，而这两项属于费用扣除对 P 指数的贡献部分（参见(11’)式）；其次，它还通

过变化工资薪金所得纳税额在纳税总额中的比重（
1Tw ）及其集中率（

1TC ）影响 P 指数，

而这两项属于税率结构对 P 指数的贡献部分。上一节的分解公式还显示，工资薪金所得费

用扣除不但影响该项所得税负对个税整体累进性的影响，而且还通过改变其他所得在应纳税

总额中的比重（
2TXw ）以及在总纳税额中的比重（ 2Tw ）来影响 P 指数，而这两项是其他

所得对 P 指数的贡献。由此可见，通过所有这些途径来追踪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变化对

整体个税累进性（也就是 P 指数）的影响，是非常复杂而不容易理解的。为此我们采取较

为简单易懂的分解方法来考察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提高对 P 指数的影响。 

本文使用的 Kakwani 的 P 指数等于税收集中率减去税前收入的基尼系数，其中的后者

并不随费用扣除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仅对前者按工资薪金所得和其他所得进行分解，分

解结果是 XTTTT GCwCwP −+= )(
2211

。根据 1
21
=+ TT ww 的关系，分解结果可进一步整理

为： 

 XTTTT GCCCwP −+−=
2211

)(   (16) 

该式右边的四个要素中，
2TC 和 XG 为常数项，不随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的变化而变化，其

余二个中，
1Tw 随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的提高而下降，而

1TC 则随之上升，P 指数最终是上

升还是下降，完全取决二者边际变化幅度。为了观测这一点，我们绘制了图 2。该图显示，

1Tw 随免征额的提高基本是直线下降的（略显凸型）（图 2a），也就是边际变化量是不变的，

而
1TC 在上升过程中呈现明显的凹型（图 2b），也就是边际增加量逐渐缩小。由此，在最初

提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额时，
1TC 的上升幅度超过

1Tw 的下降幅度，二者的交叉项

（ )(
211 TTT CCw − ）呈现上升趋势（图 2c），但随着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额的不断提高，

1TC

的增加额逐渐变小，因此 )(
211 TTT CCw − 开始由升而降，P 指数也随之从上升转化为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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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对 P 指数的影响途径和作用机制。如上所述，在月 3 500 元费

用扣除时（去年 9 月 1 日实施的费用扣除），我国个税的整体累进性（也就是 P 指数）已经

达到了最高点，免征额的进一步提高会降低我国个税的整体累进性。 

 

五、结论 

 

去年 9 月 1 日我国实施了个人所得税改革，与改革前相比，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

用每月 2 000 元提高到 3 500 元，9 级超额累进税率降至为 7 级，级次和税率都有调整。本

次税改减少部分低收入者的个税负担，更加上税法修改过程中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

和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公众的要求，因此得到很高的评价。但是，如本文第一节所述，本

次税改留下了很多问题，它所追求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不

明朗的，因此准确地评价此次个税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需要准确的实证研究，这正是本

文的目的。 

为了分析分类所得征管模式下的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提高对我国个税的收入再分

配效应及其整体累进性的影响，对目前最常用的税收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指数，本文第一次

推导出按收入构成的分解方法。就本次税改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来讲，根据该方法的分解结

果显示，平均有效税率的高低是目前我国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最主要渠道，而累进性的增

强或减弱则是次要的。本次税改虽然提高了个税的整体累进性，但是大大降低了平均有效

税率，由此弱化了（本来就十分微弱的）我国个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关于工资薪金所得

免征额提高对我国个税整体累进性的影响，本文的分解结果显示，个税整体累进性指数随

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的提高呈倒 U 型。十分巧合的是，本次改革确定的 3 500 元免征额

正好处于倒 U 字型的最大值，超过 3 500 元的费用扣除反而会削弱我国个税的累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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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纳税人个人所得税负的估计方法 

计算有关个税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各种指数，需要应纳税额的信息，本文根据 2009 年城

镇住户调查中收入构成信息，以及个人所得税法中各项所得的法定费用扣除和法定税率，推

算了每个纳税人的应纳税额。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实行分项征收，针对不同的收入来源，个人所得税法规

定的扣除和税率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准确地计算每个人的应纳税额，住户调查提供

的收入信息与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为税法）中的分项收入在收入分类、收入定义、以及

计算收入的时间长短等方面应当基本保持一致，否则很难得到令人可以接受的应纳税额估计

值。下面我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仔细的讨论。 

住户调查数据中收入的分类方法，以及每项收入的定义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分项收入

基本一致。住户调查中个人总收入首先划分为四大类：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

入、以及转移性收入。第一大类的工资性收入进一步划分为两项：工资及补贴收入、其他劳

动收入。其中前者与个人所得税法中工资薪金所得大致可以对应。从住户调查的指标解释上

可以看出，工资性收入的另一部分，即其他劳动收入与税法中的劳务报酬所得和稿酬所得基

本对应。由于税法中劳务报酬所得和稿酬所得的扣除和税率完全一致，因此尽管住户调查中

没有区分劳务报酬所得和稿酬所得，对这两项所得应纳税额的估计并不因此受到影响。住户

调查中经营性所得与税法中的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基本可以对应，而且两者对经营

性收入的定义都使用了纯收入的概念，即总收入减去成本。财产性收入在税法中被分为了四

部分，（1）特许权使用费所得，（2）利息、股息和红利，（3）财产租赁收入，（4）财产

出售收入。这四类收入在我们的住户调查数据中均有独立的收入项目与之对应。 

尽管在收入分类上住户调查数据和税法之间能够基本保持一致，但是在收入的计算时间

上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估计，下面我们详细讨论这一

点。住户调查中收入的报告时间为年，也就是个人在一年（本文考察的年份为 2002 年和 2007

年）内收入总额，换句话说是他们在一年内每月或者每次赚得收入的总额。但按税法的规定，

除了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住户调查中的经营性收入）之外，其他所有分项收入都

不是按年收入课征个人所得税的。按着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工资薪金所得月（收入）缴

纳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纳税人在每月领取工资时，对其中超出免征额（2002 年 800 元，

2007 年 1600 元）的应税所得，按收入级次纳税。与工资薪金所得不同，劳务报酬所得、稿

酬所得、所有的财产收入（包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以及偶然所得等，现行税法规定按“次”缴纳个人所得税，也就是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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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收到这些收入，按税法规定减掉扣除额后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根据住户调查的收

入数据计算个人应纳税额，必须把住户调查中年收入转化成月收入或者每次的收入。对此我

们的做法如下：在计算工资薪金应纳税额时我们使用了月平均收入，也就是将住户调查中的

年工资收入除以 12 份得到月平均收入。使用工资收入的月平均值（而不是每月实际得到的

工资收入）会低估这部分收入的税收负担。原因是这将高估每月免征额，并降低工资收入中

适用高边际税率的部分。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假设一个纳税人在 2007 年只工

作了两个月，共取得 6 000 元工资收入，第一个月 1000 元，第二个月 5000 元。根据个人所

得税法规定，该纳税人应税总额为 385 元，税收在两个月之间的分配为，第一个月 0 元，第

二个月 385 元。如果我们按其月平均收入计算应纳税额时，其应税总额将是 230 元，每个月

115 元。由此可见按平均月收入计算的税负要低于按每月实际收入计算的应纳税额。一般来

说，按平均月收入计算应纳税额所导致估计误差的大小，取决于纳税人收入在一年各月份之

间的变动幅度，变动幅度越大，估计误差也越大，反之越小。33

关于按“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分项收入，根据商业惯例等相关信息，我们就个人接受

这些收入的次数做了以下的假定。房屋出租是个人所得税法中财产租赁收入的主要部分，房

屋出租通常是按月进行的，因此我们假定个人一年内取得财产租赁收入的次数为 12 次。关

于利息所得的支付频率，我国银行的现行做法是，活期存款利息按季度支付，定期存款利率

在存款到期时一次性支付。关于股息、红利所得的支付，在我国，公司通常一年最多支付一

次红利（大部分公司很多年都不支付红利），只有极少数情况一年支付两次。因此，我们把

个人在一年内接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次数假定为一年 1 次。关于劳务所得、稿酬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由于缺少必要的信息，我们假定个人接受这

些收入的次数为一年 12 次，也就是每月 1 次。假定每年 12 次的根据在于：首先，月是会计

上重要的核算周期；其次，按照现行税法的规定，在接受的收入总额一定的条件下，纳税人

可以通过增多接受收入次数来提高免征额，以此降低纳税负担。因此纳税人有增加接受收入

次数的动机。为了检验以上关于接受各项收入次数假定对估计结果的影响，除了财产租赁所

得以及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之外，我们用每年 1 次取代每月 1 次的假定后重新进行了估计，

结果显示，税改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等估计结果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有关重新估计的详细结果，

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另外，上述关于接受各项收入的“次”数，会因人而异，但是

 

                                                        
33 月收入在免征额之下的变动不影响应纳税额的估计，此时的应纳税额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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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少必要的信息，我们只能忽略这一点。关于次数的假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仅仅影响

扣除，而不影响使用的税率。因为除劳务报酬所得之外，其他应税所得的税率均为 20%。34

关于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税法规定按年收入征税，这一点与住户调查该项收

入的报告时间一致，因此该项收入应纳税额的估计，较其他分项收入要准确。 

 

 

                                                        
34 劳务报酬所得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应税所得的区间和税率分别是：0 - 20 000 元时税率为 20%；20 001 - 
50 000 元时税率为 30%；50 001 元以上时税率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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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本文住户样本的代表性* 

—本文样本和国家统计样本之间的比较— 

收入 
本文样本 

国家统计 
局样本 

本文样本/国家统

计局样本*100 
(1) (2) (3)(=(1)/(2)) 

样本户数 9 918 66 000 15.0 
总收入 18,931 18,858 100.4 
工薪收入 12,522 12,382 101.1 
经营净收入 1,515 1,529 99.1 
财产性收入 456 432 105.5 
转移性收入 4,438 4,515 98.3 
可支配收入 17,233 17,175 100.3 
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 0.33763 0.33473 100.87 

     注：表中的收入均为人均值，单位为元。 
 
 

表 2：新旧税制的比较 

 旧税制 新税制 

税前收入基尼系数（ XG ） 0.3395 0.3395 

税后收入基尼系数（ YG ） 0.3265 0.3332 

MT 指数（MT ） 0.0129 0.0062 

横向公平效应（ H ） -0.000215 -0.000067 

纵向公平效应（V ） 0.0132 0.0063 

P 指数（ P ） 0.4208 0.4966 

税收集中率（ TC ） 0.7603 0.8361 

平均有效税率（ t ） 0.0303 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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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旧税制与新税制的横向公平效应的分解结果 

 旧税制 新税制 
横向公平效应（ H ） -0.000215 -0.000067 

工资薪金所得的横向公平效应（ 1H ） 0.000469 -0.000429 

其他所得的横向公平效应（ 2H ） -0.000684 0.000362 

 
 
 

表 4： P 指数的分解 
—税率结构和费用扣除对整体税制累进性的贡献— 

 旧税制 新税制 

P指数（ P ） 0.4208 (100.0%) 0.4966 (100.0%) 

费用扣除对税收集中率的贡献（ dP ） 0.3623 (86.1%) 0.4834 (97.3%) 

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对税收集中率的贡献（ 1dP ） 0.3270 0.3477 

其他所得费用扣除对税收集中率的贡献（ 2dP ） 0.0353 0.1357 

税率结构对税收集中率的贡献（ rP ） 0.0585 (13.9%) 0.0132 (2.7%) 

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对税收集中率的贡献（ 1rP ） -0.0469 -0.1288 

其他所得税率结构对税收集中率的贡献（ 2rP ） 0.1055 0.1419 

注：表中括号里的数字是 P 指数等于 100 时税率结构和费用扣除对 P 指数贡献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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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变化对 MT 指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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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变化对 P 指数的影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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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旧税制与新税制的横向公平效应的分解结果 
 旧税制 新税制 

横向公平效应 -0.000215 -0.000067 

工资薪金所得的横向公平效应 0.000469 -0.000429 
工资薪金所得税后收入占税后收入总额的比重 0.643871 0.646469 
工资薪金所得税后收入按税前收入排序的集中率 0.346163 0.354015 
工资薪金所得税后收入按税后收入排序的集中率 0.345435 0.354678 

其他所得的横向公平效应 -0.000684 0.000362 
其他所得税后收入占税后收入总额的比重 0.356129 0.353531 
其他所得税后收入按税前收入排序的集中率 0.290369 0.294967 
其他所得税后收入按税后收入排序的集中率 0.292289 0.293942 

 
 
 
 

附表 2：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与其他所得费用扣除对税收累进性的贡献 
 旧税制 新税制 
费用扣除对 P 指数贡献 0.3623 0.4834 
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对 P 指数的贡献 0.3270 0.3477 
工资薪金所得应税收入占应税收入总额比重 0.7881 0.6664 
工资薪金所得占收入总额比重 0.6445 0.6445 
工资薪金所得应税收入的集中率 0.7088 0.8693 
工资薪金所得的集中率 0.3594 0.3594 

其他所得费用扣除对 P 指数的贡献 0.0353 0.1357 
其他所得应税收入占应税收入总额比重 0.2119 0.3336 
其他所得占收入总额比重 0.3555 0.3555 
其他所得应税收入的集中率 0.6754 0.7301 
其他所得的集中率 0.3033 0.3033 

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对 MT 指数的贡献 0.0102 0.0044 
其他所得费用扣除对 MT 指数的贡献 0.0011 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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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与其他所得税率结构对税收累进性的贡献 

 旧税制 新税制 
税率结构对P指数贡献 0.0585 0.0132 
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对P指数的贡献 -0.0469 -0.1288 
工资薪金所得税收收入占税收总额比重 0.6642 0.4887 
工资薪金所得应税收入占应税收入总额比重 0.7881 0.6664 
工资薪金所得税收收入的集中率 0.7704 0.9220 
工资薪金所得应税收入的集中率 0.7088 0.8693 

其他所得税率结构对P指数的贡献 0.1055 0.1419 
其他所得税收收入占税收总额比重 0.3358 0.5113 
其他所得应税收入占应税收入总额比重 0.2119 0.3336 
其他所得税收收入的集中率 0.7402 0.7539 
其他所得应税收入的集中率 0.6754 0.7301 

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对MT指数的贡献 -0.0015 -0.0016 
其他所得税率结构对MT指数的贡献 0.0033 0.0018 
税收收入占应税收入的比重 0.1252 0.1118 
工资薪金所得税收收入占工资薪金所得应税收入的比重 0.1056 0.0820 
其他所得税收收入占其他所得应税收入的比重 0.1985 0.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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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工资薪金所得不同免征额时的分解结果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人均应税工资薪金收入 Y1（元/年） 3699.37 2659.20 1923.58 1416.71 1068.21 820.85 637.51 

个税税率 t 0.0234 0.0202 0.0180 0.0163 0.0151 0.0143 0.0136 

P 指数 0.4439 0.4615 0.4686 0.4691 0.4662 0.4617 0.4566 

MT 指数 0.0104 0.0093 0.0084 0.0076 0.0070 0.0065 0.0061 

横向公平 -0.000183 -0.000181 -0.00018 -0.00018 -0.00018 -0.00018 -0.00018 

纵向公平 0.0106 0.0095 0.0086 0.0078 0.0072 0.0067 0.0063 

税率的贡献 0.0020 0.0011 0.0005 0.0003 0.0002 0.0002 0.0002 

免征额的贡献 0.0087 0.0085 0.0080 0.0075 0.0070 0.0065 0.0061 

工资薪金所得税横向公平贡献 -0.0006 -0.0012 -0.0015 -0.0016 -0.0017 -0.0018 -0.0019 

其他收入横向公平贡献 0.0005 0.0010 0.0013 0.0015 0.0016 0.0016 0.0017 

税率结构对累进性的贡献 0.0816 0.051 0.0299 0.0182 0.0134 0.0129 0.015 

工资薪金税率结构累进性贡献 -0.0976 -0.1385 -0.1614 -0.1690 -0.1649 -0.1545 -0.1396 

其他收入税率结构累进性贡献 0.1792 0.1895 0.1913 0.1872 0.1783 0.1674 0.1546 

工资薪金税率结构对 MT 指数的贡献 -0.0023 -0.0029 -0.0030 -0.0028 -0.0025 -0.0022 -0.0019 

其他收入税率结构对 MT 指数的贡献 0.0043 0.0039 0.0035 0.0031 0.0027 0.0024 0.0021 

免征额对累进性的贡献 0.3623 0.4104 0.4387 0.4509 0.4528 0.4488 0.4416 

工资薪金免征额累进性贡献 0.3270 0.3348 0.3182 0.2840 0.2414 0.1960 0.1495 

其他收入免征额累进性贡献 0.0353 0.0756 0.1205 0.1669 0.2114 0.2528 0.2921 

工资薪金免征额对 MT 指数的贡献 0.0078 0.0069 0.0058 0.0047 0.0037 0.0028 0.0021 

其他收入税免征额对 MT 指数的贡献 MTd2 0.0008 0.0016 0.0022 0.0028 0.0033 0.0037 0.0040 

 


